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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70次會議 

民國 114年 9 月 17日 

     討論事項（一） 

為強化防護我國海纜，數位發展部、經濟部、交通部分別擬具

「電信管理法」第 72 條修正草案、「電業法」第 71 條之 1 修正

草案、「天然氣事業法」第 55 條之 1 修正草案、「自來水法」第

97 條之 1 修正草案、「氣象法」第 21 條之 1 修正草案、「商港

法」第 15 條、第 65 條之 4 修正草案、「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等 7 項法案，經林政務委員明昕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

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近年來迭有權宜輪違規破壞我國通訊、電力海纜等情

形，影響我國重要基礎設施，衝擊對外及離島間通信，

危害國家安全甚鉅，為有效嚇阻該等不法行為，解決供

犯罪用之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保管問題，同時增訂過失

犯罪處以刑罰、犯罪工具沒收及處置等規定，數發部、

經濟部、交通部爰分別擬具「電信管理法」第 72 條修正

草案、「電業法」第 71 條之 1 修正草案、「天然氣事業

法」第 55 條之 1 修正草案、「自來水法」第 97 條之 1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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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氣象法」第 21 條之 1 修正草案、「商港法」第

15 條、第 65 條之 4 修正草案、「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等 7 項法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林政務委員明昕邀集國安會、內政部、國防部、法

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農業部、數發部、通傳會、陸

委會、海委會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 上述 7項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有關「電信管理法」第 72 條修正草案部分：參考土石

採取法第 36 條第 3 項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

礁層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之體例，明定犯罪用之工

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置規定。 

（二）有關「電業法」第 71 條之 1 修正草案部分：保護範圍

納入海底電力電纜，新增過失犯之刑罰規範；另針對故

意侵害特定電業設備之犯罪態樣，明定犯罪用之工具、

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置規定。 

（三）有關「天然氣事業法」第 55 條之 1 修正草案部分：   

保護範圍納入海底輸氣管線，新增過失犯之刑罰規範；

另針對故意侵害特定輸儲設備之犯罪態樣，明定犯罪用

工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或處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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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自來水法」第 97 條之 1 修正草案部分：     

保護範圍納入自來水事業海底送水管線，增訂過失犯之

刑罰規範；另針對故意侵害特定自來水事業設施、設備

之犯罪樣態，明定供犯罪用之工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

備之沒收及處置規定。 

（五）有關「氣象法」第 21 條之 1 修正草案部分：為強化氣

象設施或設備安全防護，增訂過失犯罰則；另針對危害

氣象設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運作者之犯罪用之工具、船

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置規定。 

（六）有關「商港法」第 15 條、第 65 條之 4 修正草案部分：

為避免船舶滯留商港，影響船舶作業安全與效率，並有

效打擊偽冒身分船舶，防範其對港口安全、航行秩序及

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修正重點為： 

   1、增訂船舶持續滯留商港有妨礙港區安全或影響船席調度 

者，得令其於三個月內離港或指定地點移泊；逕行移泊 

後令其三個月內離港。 

   2、增訂滯港且無正當理由未於期限內離港，及遭留置且經

查證屬偽冒之船舶，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依法沒入。 

（七）有關「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為加強船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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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航行之識別、強化船舶安全管理及維護海域秩序，修

正重點為： 

   1、新增船舶應維持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AIS） 正常

運作並發送正確之船舶資訊，以及具備正確船舶標 誌

與航海日誌。(修正條文第 8 條之 1、第 10 條之 1 及第

11條之 1) 

   2、配合修正條文及實務需要修正及新增罰則，並修正遊艇 

及小船適用規定範圍。（修正條文第 72 條、第 82 條、

第 89條之 1 及第 100條） 

  四、茲將上述 7 項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

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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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

曾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一百十四年七月二日二次修正公布。鑒

於近年來迭有權宜輪違規破壞我國通訊海纜，衝擊我國聯外與離島間通

信，甚至危及國家安全，為有效嚇阻前開不法行為，並解決供犯罪用之船

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保管問題，爰擬具本法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參考土石

採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十八

條第三項規定，增訂故意危害海纜登陸站、機房或與其連接之纜線、國際

交換機房或衛星通信中心之功能正常運作者之犯罪用之工具、船舶或其

他機械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經裁判沒收確定者，

得視個案情節需要為適當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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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二條 以竊取、毀壞

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海

纜登陸站、機房或與其連

接之纜線、國際交換機房

或衛星通信中心之功能

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之

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海纜登

陸站、機房或與其連接之

纜線、國際交換機房或衛

星通信中心之功能正常

運作者，處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供第一項至第三項

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船

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收之；其經裁判沒收確定

者，得視個案情節需要拍

賣或變賣，或專案報准依

下列方式之一處置之： 

第七十二條 以竊取、毀壞

或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海

纜登陸站、機房或與其連

接之纜線、國際交換機房

或衛星通信中心之功能

正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之

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海纜登

陸站、機房或與其連接之

纜線、國際交換機房或衛

星通信中心之功能正常

運作者，處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所稱纜線，指

海纜登陸站與機房向海

一側之纜線，及海纜登陸

站與內陸介接站間之纜

線。 

一、 鑒於近年來迭有權宜

輪違規破壞我國通訊

海纜，衝擊我國聯外

與離島間通信，甚至

危及國家安全，為有

效嚇阻該等不法行

為，爰參考土石採取

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

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增訂第六項，定明相

關犯罪用之工具、船

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

沒收及處置規定。沒

收物有經濟價值者，

實務一般係採拍賣或

變價方式執行，惟審

酌供第一項至第三項

及第五項犯罪用之工

具（如船舶）往往具有

噸數鉅大或其他原因

難以保管，或因非我

國籍船舶欠缺船籍資

料而不易拍賣等特

性，爰授權地方檢察

署、高等檢察署及其

分署得視具體個案沒

收物性質與保管方式

及處所等情節，專案

報准依下列方式之一

妥速處置沒收物，俾

利實務運作：(一)沒

收物有利公務使用

者，得無償留供原機

關或其他機關公用。

(二)衡酌保管費用與

沒收物價值後，認無

拍賣或變價實益者，

得予廢棄。(三)其他

適當處置方式，如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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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第一項所稱纜線，指

海纜登陸站與機房向海

一側之纜線，及海纜登陸

站與內陸介接站間之纜

線。 

作公益及教學使用等

用途。 

二、 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三、 現行第六項移列為第

七項，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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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第七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電業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制定公布，歷經十

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因應近

期離岸風力發電發展及國內電力傳輸所需，為避免海底電力電纜因不法

侵害致影響電力傳輸及供應，將對國內供電之安全穩定造成影響，攸關

國家及社會民生之重大法益，有必要將其納入保護範圍，對於不法侵害

者處以刑罰，爰擬具本法第七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將海底電力電纜納

入保護範圍，並增訂過失犯之刑罰規範；另針對故意侵害特定電業設備

之犯罪態樣，明定供犯罪用之工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置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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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第七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一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裝置容量一百萬

瓩以上之水力發電廠、

一百二十萬瓩以上之火

力發電廠之主要發電設

備、燃料輸儲設備、控

制室、開關場、資通訊

機房，或特高壓以上輸

電、變電設備、調度

室，或海底電力電纜之

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海底電

力電纜之功能正常運作

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供第一項至第三項

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

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

第七十一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裝置容量一百萬

瓩以上之水力發電廠、

一百二十萬瓩以上之火

力發電廠之主要發電設

備、燃料輸儲設備、控

制室、開關場、資通訊

機房，或特高壓以上輸

電、變電設備或調度室

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一、因應近期離岸風力發

電發展及國內電力傳

輸所需，為避免海底

電力電纜受到侵害致

影響電力傳輸及供

應，爰於第一項新增

「海底電力電纜」為

保護客體，以強化保

護範圍，穩定供電。

凡由發電業及輸配電

業等電業所設置之海

底電力電纜，均屬保

護對象，不限於特高

壓以上者，併予補

充。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三、考量海底電力電纜對

電力傳輸及供應之重

要性，如因過失毀壞

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

害其功能之正常運

作，對於國內電力穩

定供應將產生嚴重影

響；又考量海底管線

布建之相關圖資已於

海洋委員會之國家海

洋資料庫及共享平台

公開，從事海域航行

或相關工作者應可預

先知悉並避免前述情

形發生，爰參考電信

管理法第七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增訂第四

項，明定過失犯之刑

罰規範。 

四、第四項移列為第五

項，內容未修正。 

五、為維護供電安全穩

定，對故意侵害第一

項所定電業設備（包

括海底電力電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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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其經裁判

沒收確定者，得視個案

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

或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

之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犯罪態樣，就供其犯

罪用之工具、船舶等

有不問屬何人所有均

予沒收及明定處置方

式之必要，爰參考土

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

第三項及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

層法第十八條第三項

規定，增訂第六項。

又沒收物有經濟價值

者，實務一般係採拍

賣或變價方式執行，

惟審酌供第一項至第

三項及第五項犯罪用

之工具（如船舶）往

往具有噸數鉅大或其

他原因難以保管，或

因非我國籍船舶欠缺

船籍資料而不易拍賣

等特性，爰授權地方

檢察署、高等檢察署

及其分署得視具體個

案沒收物性質與保管

方式及處所等情節，

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

之一妥速處置沒收

物，俾利實務運作：

（一）沒收物有利公

務使用者，得無償留

供原機關或其他機關

公用。（二）衡酌保

管費用與沒收物價值

後，認無拍賣或變價

實益者，得予廢棄。

（三）其他適當處置

方式，如捐作公益及

教學使用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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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事業法第五十五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天然氣事業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年二月一日制定公布，歷經

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考量天

然氣為民生必要資源，海底輸氣管線之安全運轉攸關全國天然氣系統正

常運作，對國內整體供氣之安全穩定極具重要性，如有因過失毀壞或以

其他非法方法危害天然氣進口事業之海底輸氣管線功能正常運作之情

形，將對民生社會安定、公共及國家安全造成影響，關乎國家及社會民

生之重大法益，爰擬具本法第五十五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過失犯之刑

罰規範；另針對故意侵害特定輸儲設備之犯罪態樣，明定供犯罪用之工

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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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事業法第五十五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五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天然氣進口事業

之卸收設備、儲氣設

備、氣化設備、摻配設

備、高壓輸配氣設備或

監控調度中心之功能正

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天然氣

進口事業之海底輸氣管

線之功能正常運作者，

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第五十五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天然氣進口事業

之卸收設備、儲氣設

備、氣化設備、摻配設

備、高壓輸配氣設備或

監控調度中心之功能正

常運作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增訂第四項，理由如

下： 

(一) 近年我國周邊海域因

船隻活動造成海底纜

線受損事件頻傳。考

量海底纜線之型態多

元，並非僅指海底電

纜，海底輸氣管線係

輸送天然氣之重要設

備，有強化保護之必

要。 

(二) 第一項已明定故意犯

型態，所稱高壓輸配

氣設備業即涵蓋海底

輸氣管線在內。考量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

非法方法危害海底輸

氣纜線之功能正常運

作，對於國內天然氣

穩定供應亦將產生嚴

重影響；復以海底管

線布建之相關圖資已

於海洋委員會之國家

海洋資料庫及共享平

台公開，從事海域航

行或相關工作者應可

預先知悉及避免前述

情形發生，爰參考電

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

第四項規定，明定過

失犯之刑罰規範。 

三、第四項移列為第五

項，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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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犯罰之。 

供第一項至第三項

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

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其經裁判

沒收確定者，得視個案

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

或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

之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四、為維護國內整體供氣

安全穩定，對侵害第

一項所定輸儲設備

（包括天然氣進口事

業之海底輸氣管線）

之犯罪態樣，就供其

犯罪用之工具、船舶

等有不問何人所有均

予沒收及明定處置方

式之必要，爰參考土

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

第三項及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

層法第十八條第三項

規定，增訂第六項。

又沒收物有經濟價值

者，實務一般係採拍

賣或變價方式執行，

惟審酌供第一項至第

三項及第五項犯罪用

之工具（如船舶）往

往具有噸數鉅大或其

他原因難以保管，或

因非我國籍船舶欠缺

船籍資料而不易拍賣

等特性，爰授權地方

檢察署、高等檢察署

及其分署得視具體個

案沒收物性質與保管

方式及處所等情節，

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

之一妥速處置沒收

物，俾利實務運作：

（一）沒收物有利公

務使用者，得無償留

供原機關或其他機關

公用。（二）衡酌保管

費用與沒收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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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無拍賣或變價

實益者，得予廢棄。

（三）其他適當處置

方式，如捐作公益及

教學使用等用途。 

 



自來水法第九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自來水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定公布，歷

經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為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考量

自來水為民生必要資源，自來水事業海底送水管線之安全，攸關全國自

來水系統正常運作，如有因過失被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自來水事

業海底送水管線之功能正常運作之情形，將對民生、社會安定及國家安

全造成嚴重影響，爰擬具本法第九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將自來水事業

海底送水管線納入保護範圍，並增訂過失犯之刑罰規範；另針對故意侵

害特定自來水事業設施、設備之犯罪態樣，明定供犯罪用之工具、船舶

或其他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置規定。 

  



自來水法第九十七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十七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自來水事業之海

底送水管線、與公共安

全有關之自來水事業取

水、貯水、導水、淨水、

送水、配水必要設施或

設備之功能正常運作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自來水

事業之海底送水管線之

功能正常運作者，處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供第一項至第三項

及前項犯罪所用之工

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

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其經

第九十七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與公共安全有關

之自來水事業取水、貯

水、導水、淨水、送水、

配水必要設施或設備之

功能正常運作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所定與公共

安全有關之自來水事業

取水、貯水、導水、淨

水、送水、配水之必要

設施、設備，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及

自來水事業，衡酌其規

模、供水量、所在地區、

影響民眾生命、身體、

財產安全程度及影響經

濟產業程度等因素公告

之；其異動時，亦同。 

 

一、考量自來水為民生必

要資源，其設備之運

作攸關人民生命、身

體及財產之安全，如

自來水事業之海底送

水管線遭侵害，將對

民生社會安定、公共

及國家安全造成嚴重

影響，為強化對海底

送水管線之保護，於

第一項增訂自來水事

業之海底送水管線為

保護客體。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三、考量海底送水管線對

民生供水之重要性，

如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其功

能之正常運作，對於

國內民生用水穩定供

應將產生嚴重影響；

又考量海底送水管線

布建之相關圖資已規

劃納入海洋委員會之

國家海洋資料庫及共

享平台，從事海域航

行或相關工作者應能

知悉並避免造成侵

害，爰參考電信管理

法第七十二條第四項

規定，增訂第四項過

失犯之刑罰規範。 

四、第四項移列為第五

項，內容未修正。 

五、為維護全國自來水系

統正常運作及安全，

對第一項所定自來水

事業設施、設備(包括

自來水事業之海底送

水管線 )之犯罪態

樣，就供其犯罪用之



裁判沒收確定者，得視

個案情節需要拍賣或變

賣，或專案報准依下列

方式之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第一項所定與公共

安全有關之自來水事業

取水、貯水、導水、淨

水、送水、配水之必要

設施、設備，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及

自來水事業，衡酌其規

模、供水量、所在地區、

影響民眾生命、身體、

財產安全程度及影響經

濟產業程度等因素公告

之；其異動時，亦同。 

工具、船舶等有不問

何人所有均予沒收及

明定處置方式之必

要，爰參考土石採取

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

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增訂第六項。又沒收

物有經濟價值者，實

務一般係採拍賣或變

價方式執行，惟審酌

供第一項至第三項及

第五項犯罪用之工具

（如船舶）往往具有

噸數鉅大或其他原因

難以保管，或因非我

國籍船舶欠缺船籍資

料而不易拍賣等特

性，爰授權地方檢察

署、高等檢察署及其

分署得視具體個案沒

收物性質與保管方式

及處所等情節，專案

報准依下列方式之一

妥速處置沒收物，俾

利實務運作：（一）

沒收物有利公務使用

者，得無償留供原機

關或其他機關公用。

（二）衡酌保管費用

與沒收物價值後，認

無拍賣或變價實益

者，得予廢棄。（三）

其他適當處置方式，

如捐作公益及教學使

用等用途。 

六、第五項移列為第七

項，內容未修正。 

 



 

1 
 

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氣象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七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布施行，歷

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考量

本法針對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

運作者，未定有罰則，參酌電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第四項，增訂相關罰

則，以強化氣象設施或設備安全防護；又為有效嚇阻不法行為，並解決

供犯罪用之工具、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之保管及處置問題，爰擬具本法

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參考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及中華民

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增訂因過失毀壞或

以其他非法方法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運作者之刑罰；供故意

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運作者犯罪用之工具、船舶或其他機械

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沒收之，其經裁判沒收確定者，得

視個案情節需要拍賣、變賣或為適當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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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法第二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

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

他非法方法危害氣象設

施或設備之功能正常運

作者，處六月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供第一項至第三項

及前項犯罪用之工具、

船舶或其他機械設備，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其經裁判

沒收確定者，得視個案

情節需要拍賣或變賣，

或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

之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第二十一條之一  以竊

取、毀壞或其他非法方

法危害氣象設施或設備

之功能正常運作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或社會安定，而犯前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

罰金。 

前二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

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為強化氣象設施或設

備安全防護，參酌電

信管理法第七十二條

第四項，增訂第四項

因過失毀壞或以其他

非法方法危害氣象設

施或設備功能正常運

作之罰則。 

三、第四項移列為第五

項，內容未修正。 

四、鑒於近年來迭有權宜

輪違規破壞我國海

纜，影響海嘯及地震

預警時效，甚至危及

國家安全，為有效嚇

阻該等不法行為，爰

參考土石採取法第三

十六條第三項及中華

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

大陸礁層法第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增訂第

六項定明相關犯罪用

之工具、船舶或其他

機械設備之沒收及處

置規定。沒收物有經

濟價值者，實務一般

係採拍賣或變價方式

執行，惟審酌供第一

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

犯罪用之工具（如船

舶）往往具有噸數鉅

大或其他原因難以保

管，或因非我國籍船

舶欠缺船籍資料而不

易拍賣等特性，爰授

權地方檢察署、高等

檢察署及其分署得視

具體個案沒收物性質

與保管方式及處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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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

置。 

情節，專案報准依下

列方式之一妥速處置

沒收物，俾利實務運

作：(一)沒收物有利

公務使用者，得無償

留供原機關或其他機

關公用。(二)衡酌保

管費用與沒收物價值

後，認無拍賣或變價

實益者，得予廢棄。

(三)其他適當處置方

式，例如捐作公益及

教學使用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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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法第十五條、第六十五條之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商港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六十九年五月二日制定公布施行，歷經多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茲為避免船

舶滯留商港，影響船舶作業安全及效率，並有效打擊偽冒識別資料之船舶，

防範其對商港安全、航行秩序及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有必要增訂由交

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沒入船舶之處置方式，以維護

商港營運秩序，並增進管理效能，爰擬具本法第十五條、第六十五條之四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認為船舶持續停留商港，

有妨礙船席調度或港區安全者，得令該船舶於三個月內離港，及對於

未依規定移泊且已逕行移泊者，得於完成移泊後令其於三個月內離

港。（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二、 增訂無正當理由未於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依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內離港之船舶，及依第六十條第一項

規定留置且經查有船舶識別資料與實際情形不符，且未能依限補正

之外國商船，不問該船舶屬於何人所有，由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沒入

之。（修正條文第六十五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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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法第十五條、第六十五條之四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商港區域內

停泊之船舶，商港經營

事業機構、航港局或指

定機關認為妨礙船席

調度或港區安全時，得

令其於三個月內離港；

或指定地點令其移泊，

未依規定移泊者，得逕

行移泊，並於完成移泊

後令其於三個月內離

港。 

商港經營事業機

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

為維護港區秩序、疏導

航運、便利作業，得對

港區內小船艘數、停泊

位置、行駛及作業，予

以限制；必要時並得將

小船移置他處停放。 

船舶、浮具未經商

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

局或指定機關同意，不

得在港區內行駛或作

業。 

第一項、第二項由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執行

移泊、停放所需之費

用，由船舶所有人負

擔。 

第十五條   商港區域內

停泊之船舶，商港經營

事業機構、航港局或指

定機關認為妨礙船席

調度或港區安全時，得

指定地點令其移泊或

疏散他處停泊；未依規

定移泊者，得逕行移

泊。 

商港經營事業機

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

為維護港區秩序、疏導

航運、便利作業，得對

港區內小船艘數、停泊

位置、行駛及作業，予

以限制；必要時並得將

小船移置他處停放。 

船舶、浮具未經商

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

局或指定機關同意，不

得在港區內行駛或作

業。 

第一項、第二項由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執行

移泊、停放所需之費

用，由船舶所有人負

擔。 

一、修正第一項： 

(一) 為避免船舶滯留商

港，影響船舶作業安

全及效率，商港區域

內停泊之船舶，經商

港經營事業機構、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認

為船舶持續滯留商

港有妨礙船席調度

或港區安全者，增列

得令該船舶於三個

月內離港之規定。另

對於未依規定移泊，

經逕行完成移泊者，

增訂於完成移泊後

令該船舶於三個月

內離港之規定。如該

船舶無正當理由未

於所定期限離港者，

航港局或指定機關

將依修正條文第六

十五條之四第一項

規定沒入該船舶。 

(二) 考量「指定地點令其

移泊」於文義上已涵

蓋「疏散他處停泊」，

為避免重複爰予刪

除。 

(三) 第一項船舶除經商

港經營事業機構、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認

有嚴重妨礙船席調

度或對港區安全危

害重大之情形，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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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三個月內離港

外，應指定地點令其

移泊，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 

第六十五條之四  船舶

經商港經營事業機構、

航港局或指定機關依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令其限期離港，無正當

理由未於所定期限離

港者，不問屬於何人所

有，由航港局或指定機

關沒入之。 

依第六十條第一

項規定留置之外國商

船，經查有船舶登記、

船舶證書、國際海事組

織船舶識別編號或其

他船舶識別資料與實

際情形不符者，航港局

或指定機關應令船舶

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於

三個月內補正正當理

由、所有權證明文件及

相關船舶證書；屆期未

補正者，該外國商船不

問屬於何人所有，由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沒入

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減少船舶所有人

未處置船舶而衍生

長期棄置問題，於第

一項針對船舶經商

港經營事業機構、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依

第十五條規定令其

限期離港(包含令其

於三個月內離港，及

遭逕行移泊後令其

三個月內離港之情

形)，無正當理由未

於期限內離港者，不

問船舶屬於何人所

有，由航港局或指定

機關予以沒入之規

定。 

三、鑒於部分外國商船

因管理不善，常有持

偽冒船舶登記、船舶

證書等識別資料，或

發生海事案件，積欠

船員薪資，船東不願

出面處理之情形，即

所謂「三無船舶」（無

船籍、無證書、無船

舶登記），因無法改

善其缺失，以致船舶

長期滯留我國商港，

積欠港埠費用之情

事發生，甚至造成船

席調度困難或影響

港區安全。爰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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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定明針對航

港局或指定機關依

第六十條第一項規

定留置，且經查有船

舶登記等船舶識別

資料與實際情形不

符之外國商船，應令

該外國商船之船舶

所有人或其代理人

於三個月內補正相

關船舶識別資料之

規定。另考量國際間

船旗國及其認可驗

船機構皆設有網路

聯絡窗口，且相關船

舶證書等證明文件

可透過電子郵件迅

速補發，因此，如船

舶無法取得船旗國

及驗船機構所核發

之船舶證書證明其

所有權及適航性，即

可顯示該船舶有極

大風險成為惡意破

壞我國商港設施之

工具，為免其滯留我

國領海，影響航行及

商港安全，伺機破壞

我國商港設施，爰於

後段定明對此類船

舶不問屬於何人所

有予以沒入，上述作

法應符合比例原則，

並能有效防止相關

船舶再犯，亦能嚇阻

其他類似船舶之不

法意圖，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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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船舶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制定公布，並自二十年

七月一日施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鑒於近期發生多次海上侵擾案件，非我國船舶於我國海

域滯留，對我國海域安全影響重大，為加強船舶於海上航行之識別，並

強化船舶安全管理及維護海域秩序，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

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船舶應維持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正常運作，並發送正確之

船舶識別資訊，以及具備正確船舶標誌及航海日誌。(修正條文第

八條之一、第十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一)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第十條之一與第十一條之一及實務需要，

增訂相關罰則，並增列遊艇、小船適用本法規定範圍，及船舶租用

人準用本法規定範圍。(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第八十二條、第八

十九條之一及第一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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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之一 下列船舶，

除公務船舶於海上執

法，或航行水域開啟船

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

有危害船舶安全之虞者

外，應於航行或錨泊

時，維持該設備正常運

作，並發送正確之船

名、國際海事組織船舶

識別編號、水上行動業

務識別碼及船舶呼號等

船舶識別資訊： 

一、依本法規定應裝設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船載臺之中華民國

船舶。 

二、於中華民國領海外

界線以內水域或臺

灣地區禁止水域，

依海上人命安全國

際公約規定應裝設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船載臺之非中華民

國船舶。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船載臺故障未能正常運

作時，應即通報航政機

關，並依航政機關所定

期限完成改善，或令其

按時通報船舶位置。 

 一、本條新增。 

二、訂定第一項： 

(一)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

載 臺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係藉由與鄰近

船舶或岸臺交換船舶

資訊，以利識別船

舶、掌握狀態及追蹤

位置，維持其正常運

作，可避免發生船舶

碰撞事故，有效提升

船舶航行安全，並強

化航政機關、海岸巡

防機關、漁政機關等

有關機關監控船舶動

態，以維護海域秩序

及安全。惟實務上，

部分船舶因執行業務

之特殊性，確有不公

開其船舶航行資訊之

必要，如公務船舶於

海上執法，或航行水

域（如受海盜或非法

武力威脅高風險海

域）開啟該設備有危

害船舶安全之虞時，

則不在此限。 

(二) 第一款所稱依本法規

定，係指依本法授權

訂定之相關子法，例

如：小船檢查丈量規

則第四十一條、船舶

設備規則第二百四十

二條之三、遊艇管理

規則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及第三十條

附件三等規定。 

(三) 第二款參酌海上人命

安 全 國 際 公 約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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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以下簡稱 SOLAS）第

五章規則十九規定，

從事國際航線總噸位

三百以上之所有船

舶，非從事國際航線

總噸位五百以上之貨

船，以及不論及大小

之客船，應裝設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船載

臺，爰本款以此為基

準，規範非我國船

舶，於依中華民國領

海及鄰接區法第五條

訂定之領海外界線以

內水域，以及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公告之禁止水

域，課予維持船舶自

動識別系統船載臺正

常運作之義務。 

三、船舶於海上航行可能

發生不可預期海況或

事故等不可歸責於船

舶所有人或船長之情

事，導致船舶自動識

別系統船載臺無法正

常運作，為確保該等

無法以船舶自動識別

系統船載臺監控之船

舶航行安全，需借助

海岸巡防機關建置之

岸際雷達，或透過無

線電信設備回報位置

等方式予以監控，爰

訂定第二項，規範船

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

臺故障未能正常運作

時應即通報航政機

關，並依航政機關所

定期限完成改善，或

令其按時通報船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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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利相關機關協

助監控。 

第十條之一 非中華民國

船舶於中華民國領海外

界線以內水域或臺灣地

區禁止水域航行或錨泊

時，船身應具備下列標

誌： 

一、船名。 

二、國際海事組織船舶

識別編號。但依海

上人命安全國際公

約規定無須具備

者，不在此限。 

前項標誌應為正確

標示，並不得毀壞、塗

改或隱蔽。 

 一、本條新增。 

二、為迅速透過船舶外觀

識別是否為非我國船

舶，參酌 SOLAS 第

十一之一章規則三規

定，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以下簡

稱 IMO）船舶識別編

號應永久標記於船身

及機艙隔艙壁上、艙

口上、液貨船之液貨

泵間或駛上駛下船之

駛上駛下空間隔艙壁

等位置；其中船身上

標記 IMO船舶識別編

號可有效於海上識別

船舶資訊，並參酌修

正條文第八條之一第

一項第二款水域範圍

規定，爰為第一項規

定。 

三、參照 SOLAS 第十一

之一章規則三規定，

於第二項定明非我國

船舶標示第一項規定

之標誌，應為正確標

示，並不得毀壞、塗

改或隱蔽。 

第十一條之一 總噸位一

百五十以上之非中華民

國船舶於中華民國領海

外界線以內水域或臺灣

地區禁止水域航行或錨

泊時，應具備航海日

誌，詳實記載航行活

動；遇有事故者，並應

一併載明。 

前項航行活動及事

故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船舶開航前之船舶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掌握非我國船

舶航行資訊，參酌

SOLAS 第五章規則

一、四及規則二十

八，於第一項規範船

舶航行或錨泊時，應

具備航海日誌並詳實

記載，並參酌修正條

文第八條之一第一項

第二款水域範圍規

定，定明本條適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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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二、船舶航行期間與航

程有關之詳細資

訊。 

三、船舶發生事故或特

殊事件之詳細資

訊。 

四、船舶錨泊或在港時

之操作或行政事務

資訊、與船舶安全

及保全有關之詳細

資訊。 

圍。 

三、參酌 IMO 採納 A.916 

（22）決議案，爰為第

二項航行活動及事故

應記載事項之規定。 

四、依海岸巡防法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海巡機關人員執行

職務時，得行使下列

職權。但不得逾越必

要程度：…三、對航

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

他運輸工具，有正當

理由，認有違法之虞

時，得命船舶出示船

舶文書、航海紀錄及

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

資料。」，爰海岸巡

防機關可依上開規定

查驗船舶航海日誌，

併予敘明。 

第七十二條 自用遊艇，

除本章、第一章、第十

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二十八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三十二條、第四

十條第一項、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與第二項前

段、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八十九條第一

項、第八十九條之一、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二

條第一項與第三項、第

九十三條至第九十五

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與第三項及第九

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二條

規定外，不適用本法規

定。 

第七十二條  自用遊艇，

除本章、第一章、第十

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二十八條之二第

一項、第二十八條之三

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三十二條、第四

十條第一項、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與第二項前

段、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八十九條第一

項、第九十一條、第九

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三

項、第九十三條至第九

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與第三項及

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

二條規定外，不適用本

法規定。 

一、依現行規定，自用或

非自用遊艇均適用第

一章規定，爰亦適用

本次增訂之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一、第十條

之一及第十一條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

八十九條之一係規範

違反前開規定之罰

則，爰增訂第一項自

用遊艇及第二項非自

用遊艇適用本法規定

之範圍。 

二、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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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用遊艇，除

本章、第一章、第十五

條之一第二項、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

條、第二十八條之一、

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第二十八條之三第

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

第三十二條、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前段、第

五章、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八十九條第一

項、第八十九條之一、

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二

條第一項與第三項、第

九十三條至第九十五

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與第三項及第九

十九條至第一百零二條

規定外，不適用本法規

定。 

自用遊艇及非自用

遊艇準用第二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並應將

遊艇證書繳回航政機

關。 

非自用遊艇，除

本章、第一章、第十五

條之一第二項、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

條、第二十八條之一、

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

項、第二十八條之三第

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三十條第一項、

第三十二條、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與第二項前段、第

五章、第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八十九條第一

項、第九十一條、第九

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三

項、第九十三條至第九

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與第三項及

第九十九條至第一百零

二條規定外，不適用本

法規定。 

自用遊艇及非自

用遊艇準用第二十八條

之二第二項規定，並應

將遊艇證書繳回航政機

關。 

第八十二條 小船，除本

章、第一章、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十八條、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與第

三項、第二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

三、第四十條第一項、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與第

二項前段、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第八十九條之

一、第九十條、第九十

二條第一項與第三項、

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

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九十八條至

第八十二條  小船，除本

章、第一章、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十八條、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與第

三項、第二十八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十八條之

三、第四十條第一項、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與第

二項前段、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第九十條、第

九十二條第一項與第三

項、第九十三條、第九

十四條、第九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九十八

條至第一百零二條規定

一、第一項規定小船適用

第一章規定，爰適用

本次增訂之修正條文

第八條之一、第十條

之一及第十一條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

八十九條之一係規範

違反前開規定之罰

則，爰增列該條文為

小船適用之範圍。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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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外，

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小船準用第二十八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並

應將小船執照繳回航政

機關。 

載客小船準用第三

十四條之一規定。 

外，不適用本法之規

定。 

小船準用第二十八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並

應將小船執照繳回航政

機關。 

載客小船準用第三

十四條之一規定。 

第八十九條之一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由航政機

關依情節輕重，處船舶

所有人、船長、遊艇駕

駛或小船駕駛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

次處罰： 

一、違反第八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未維持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船載臺正常運作，

或發送不正確之船

舶識別資訊。 

二、違反第八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未即通

報航政機關，或未

依航政機關所定期

限完成改善，或未

按時通報船舶位

置。 

三、違反第十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船身未

具備該項所定標

誌。 

四、違反第十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未正確

標示，或毀壞、塗

改、隱蔽標誌。 

五、違反第十一條之一

規定，未具備航海

日誌，或航海日誌

未詳實記載航行活

動或事故。 

前項情形，航政機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

之一、第十條之一、

第十一條之一，就行

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增訂罰則，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考慮船舶航行過程隱

匿船舶資訊會造成船

舶航行安全之危害，

爰於第二項增訂航政

機關得令該船舶進港

並停泊至指定處所，

又為及時有效處置違

規船舶，必要時，得

洽請海岸巡防機關或

其他機關協助通知及

執行押送船舶至指定

處所。另就進港及停

泊期間費用應由何者

負擔，於後段定明。 

四、為加速航政機關對於

違反修正條文第八條

之一、第十條之一、

第十一條之一，且有

妨礙港區或水域安全

之虞船舶之處置，於

第三項定明依第二項

規定進港，並停泊至

指定處所之船舶，進

港後逾三個月，未依

第一項規定完成改

善，而有妨礙港口或

水域安全之虞者，不

問該船舶屬於何人所

有，由航政機關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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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令船舶進港並停泊

至指定處所，必要時，

得洽請海岸巡防機關或

其他機關協助通知及執

行；其進港及停泊期間

所需費用，由船舶所有

人、船長、遊艇駕駛或

小船駕駛負擔。 

前項進港並停泊至

指定處所之船舶，進港

後逾三個月，未依第一

項規定完成改善，而有

妨礙港口或水域安全之

虞者，該船舶不問屬於

何人所有，由航政機關

或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沒

入之。 

政院指定之機關沒入

之。另考量船舶具前

開違規情形之水域，

可能位於金門、馬祖

等地區水域，為迅速

處置該船舶，提升執

行效能，將令其就近

於鄰近港口進港停

泊，爰參酌商港法第

二條第二項第二款，

納入行政院指定之機

關，增加執法之彈

性。 

第一百條 本法關於船長

或駕駛之規定，於代理

船長、駕駛或執行其職

務者準用之。 

代理船長、駕駛或

執行其職務者，違反前

項準用規定者，依第八

十九條至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八條或第九十九

條規定處罰。 

本法關於船舶所有

人於第八條、第八條之

一、第十條之一、第十

一條之一、第二十八條

之三、第三十條之一、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

十二條第三項、第五十

九條第二項、第七十

條、第七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於船舶租用人準

用之。 

船舶租用人違反前

項準用規定者，依第八

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之

一、第九十條、第九十

一條第一項、第九十七

條、第九十八條或第九

第一百條  本法關於船長

或駕駛之規定，於代理

船長、駕駛或執行其職

務者準用之。 

代理船長、駕駛或

執行其職務者，違反前

項準用規定者，依第八

十九條至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八條或第九十九

條規定處罰。 

本法關於船舶所有

人於第八條、第二十八

條之三、第三十條之

一、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五十二條第三項、第

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七

十條、第七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於船舶租用人

準用之。 

船舶租用人違反前

項準用規定者，依第八

十九條、第九十條、第

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九

十七條、第九十八條或

第九十九條規定處罰。 

一、為使船舶租用人亦有

應遵循修正條文第八

條之一、第十條之一

及第十一條之一之義

務，並適用相應之罰

則，爰修正第三項及

第四項。 

二、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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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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